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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环境空气净化器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介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2023】中科促标字第 1145 号）计划编号为 CI2023496，项目

名称为“宠物空气净化器” 的任务而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霍威空气净化

技术江苏有限公司、范罗士办公用品（苏州）有限公司、博露雅迩（上海）商贸

有限公司、江苏黑森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记洱（浙江）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

顺德区阿波罗环保器材有限公司、宁波天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艾恩科技集团（厦

门）有限公司、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浙江弗里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市芯耀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方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拓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净万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无锡风正科技有限公司、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哈克过滤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贝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安保医疗感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三五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悦呼吸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前海霍

曼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兰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等。

本项目由浙江弗里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起草，计划完成时间 2024 年。

2、制定背景

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城镇宠物消费市场 5年都处于较高速的增

长状态，且有望持续维持，从消费结构来看，宠物用品从 2021 年的 12.8%提升

到 2022 年的 13.3%，占比持续增长，而在养宠人群的中，3年以内的宠物主占比

达到 50%以上，而在 95 后宠物主中，有接近 30%的宠物主养宠时间在 1年之内。

他们对新事物接受程度高，并且因为养宠时间较短，更容易成为宠物净化器的重

要目标客户。而聚焦到宠物净化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消费复苏和人们对生活

品质的重视度的提升，也拉动了宠物空净市场现在的快速增长，从市场阶段来看，

整个宠物空净市场尚处在起步阶段。

根据某网线上渠道监测数据显示，2023 年含有宠物相关标题的净化器零售

额占线上净化器总零售额的 6.7%，同比达到 926%，而拆分到核心词，可以看到，

宠物已经超过除菌成为增长最为快速的词，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宠物净化器的火

爆。

总体来说，整个宠物空气净化器赛道已不可忽视，短短 1年时间已从几乎没

有发展到 1亿多元的市场规模，而随着头部玩家入局，相信在未来 1-2 年宠物空

净行业有望增长为空净行业中非常重要的细分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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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器产品是对固态污染物如 PM10、PM2.5、过敏原、病毒细菌等颗粒

污染物的净化，和甲醛、甲苯等对人体有害气态污染物的净化。目前大多是以常

规产品加宠物有关宣传为主，据线上分价格段来看，中高端宠物净化器品牌普遍

缺乏专业产品，而标准的缺失是专业产品研发和阻碍宠物空气净化器均价提升的

主要原因，在宠物空气净化器产品销售空间逐渐扩大的时期，产品质量更是参差

不齐。

制定《宠物空气净化器》产品标准旨在提高对气态污染物和固态污染物的净

化效果，更重要的是对养宠物人群在饲养期间造成的毛发、皮屑、细菌、异味等

污染物进行的特殊净化处理，所以宠物空气净化器不但是宠物饲养人群提高所处

环境空气质量的产品，更能保障消费者的身心健康。

因此，制定《宠物空气净化器》产品标准不仅填补了行业空白，为企业生产

高质量的产品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指导，更促进引领整个行

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4、主要工作过程

4.1 起草阶段

4.1.1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根据《宠物空气净化器》编制需要，浙江弗里斯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水和空气净化专业委员会、霍威空气净

化技术江苏有限公司、范罗士办公用品（苏州）有限公司、博露雅迩（上海）商

贸有限公司等机构相关专家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

4.1.2 形成标准草案：根据工作计划及分工安排，在系统参考、学习已有标准

及研究的基础上，标准制定工作组完成《宠物空气净化器》各部分内容，并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汇总形成标准草案。

4.1.3 202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了《宠物空气净化器》团

体标准第一次讨论会，与会代表 40 余人参加会议。会上，标准编制组就该标

准立项背景和标准框架分别进行了介绍。与会专家和代表就标准名称、框架结构、

定义、范围、技术指标、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了该标准编制工

作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内容的完善措施和修改意见、建议。

在第一次讨论会结束后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与会专家及参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第二稿。

4.1.4 2024 年 4 月 19 日，在北京召开了《宠物空气净化器》团体标准第二次

讨论会，标准编制组对该项标准编写修改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与会专家和参

编代表们就修改内容进行了逐章逐条的讨论，专家们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严

格把关标准内容的严谨性、准确性，为标准编写内容侧重点指明了方向，企

业代表则从企业应用的实际情况出发，发挥各自专长将各企业的技术指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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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等相关内容与团体标准相融合，提出了宝贵意见，根据标准内容及

专家的意见将《宠物空气净化器》标准名称更改为《宠物环境空气净化器》。

4.1.5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经过上述会议和会后进一步修改和整

理、在工作组内再次征求意见后，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4.2 征求意见阶段

4.3 审查阶段

4.4 报批阶段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科学性、适用性、技术先进性、经济合理性”的原则，

卫生指标与国家现行法规接轨，重点突出宠物环境空气净化器的要求及试验方法，

并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1.1 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以国家或行业有关安全、健康、环境的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政策为依

据，以市场需求为动力，借鉴市场的产品状况，对现行国家法规和标准、企业标

准进行分析、总结和提升，通过系统性与标准化整理、撰写、修改和反复验证，

使标准更准确、合理、完整地规范产品，用于指导企业组织生产。为行业的有序

发展和整体质量水平的提高，为检测认证机构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

1.2 适用性原则

本文件适用于宠物环境中颗粒物、气态污染物、微生物、异味和过敏原等一

种或多种目标污染物具备一定去除能力的空气净化器。

其次，标准的编写结构和内容、各章的主要条文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和相关要

求进行编写。

1.3 技术先进性原则

在技术创新上，对宠物环境的特殊性，有针对的提高了 7项指标要求，新增

了 3项指标要求。

1.4 经济合理性原则

在确定宠物环境空气净化器技术指标时，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

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充分体现了标准的经济合理性，使

本标准的制订有利于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环保效益的统一，有利于产

业的发展和产品技术应用的推广。

2、主要内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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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对从正常使宠物环境空气净化器颗粒物净化、气态污染物净化、除异

味性能、微生物去除、过敏原去除性能、除毛发性能、防抓痕性能、噪声、待机

功率、净化能效等方面制定了相关的技术指标，并制定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1）本标准给出了宠物环境的定义，指宠物与人共处的家用环境，该环境

会因宠物的饲养引入额外的颗粒物、气态污染物、微生物、异味和过敏原等一种

或多种目标污染物且与宠物的饲养行为密切有关。

（2）宠物环境的污染物如颗粒物、气态污染物、异味、过敏原等明显高于

常规居住环境，因此提高了相关颗粒物、气态污染物、异味、过敏原等指标要求。

（3）根据目前宠物环境的特殊性，新增了微生物去除现场试验、除毛发、

防抓痕等性能要求及其测试方法。

4 技术要求

4.1 颗粒物净化

4.1.1 洁净空气量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实测值不应低于标称值。

4.1.2 累积净化量

累积净化量与标称的洁净空气量应符合 5.1.3 关联要求；如标称了累积净化量的具体

数值，且高于表 1 关联指标值，则实测值不应低于其标称值。

4.1.3 关联指标

应符合 GB/T 18801-2022 5.1.3 要求。

4.2 气态污染物净化

4.2.1 洁净空气量

对标称的单成分或混合成分气态污染物的洁净空气量，实测值不应低于标称值。

4.2.2 累积净化量

单成分加载下，对标称的一种或多种其他污染物（氨气）等的累积净化量与标称的洁

净空气量应符合 5.2.3 的关联指标要求；如标称了累积净化量的具体数值，则实测值

不应低于其标称值。

4.2.3 氨气关联指标

表 1 氨气净化的关联指标

洁净空气量（标称值）Q

m
3
/h

累积净化量 M

mg

100≤Q≤200 ≥600

200≤Q≤300 ≥1000

300≤Q≤400 ≥1500

Q>＞400 ≥2000

注：洁净空气量小于 40m3/h 净化器，不做累积净化量评价。

注：洁净空气量小于 40m
3
/h 净化器，不做累积净化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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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除异味性能

有除异味性能的，气味强度差值不低于 1.5。

4.4 微生物去除

4.4.1 除菌性能

有除菌性能的，整机的去除率应不低于 99.9%。

4.4.2 现场试验

宠物类空气净化器运行规定时间后，自然菌去除率不低于 90%。

4.5 过敏原去除性能

有过敏原去除性能的，实测值应不低于 90%。

4.6 除毛发性能

明示有毛发去除性能的，实测值应不低于标称值。

4.7 防抓痕性能

明示有防抓痕性能的外观塑料件或可接触塑料件，则在规定条件下铅笔硬度不低于 HB。

4.8 噪声

4.8.1 净化器在额定模式下的洁净空气量实测值与对应的噪声值，应符合表 1要求。

净化器噪声实测值与标称值的允差≤+3dB（A）。

表 2 洁净空气量与噪声对应关系

洁净空气量（实测值）Q

m
3
/h

声功率级

dB（A）

Q ≤300 ≤56

300＜Q ≤450 ≤61

Q ＞450 ≤64

4.8.2 如净化器明示有“低噪声模式”，则在该模式下最大声功率级工作噪声≤38 dB（A），

且实测值与标称值的允差≤+3dB（A）。

4.9 待机功率

4.9.1 在关机模式下待机功率实测值≤0.5W。

4.9.2 在非网络待机模式下待机功率最大实测值≤1.5W。

4.9.3 在网络待机模式下待机功率最大实测值≤2.0W。

4.9.4 有信息显示装置的净化器规定值增加 0.5W。

注：待机功率需注明工作模式。

4.10 净化能效

4.10.1 颗粒物净化能效

净化器对颗粒物净化能效值≥4.00m
3
/（W.h），且实测值≥标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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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气态污染物净化能效

净化器对气态污染物（单成分）净化能效值≥1.00m
3
/（W.h），且实测值≥标称值。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 外样品、样

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及时实施。建议发布后由行业组织及时组织宣贯培

训，辅导企业贯彻执行。建议自本标准实施后，相关机构引导企业积极采标，并

加强市场监管。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宠物环境空气净化器》标准编制组

2024 年 4 月


